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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加强实验教学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建立良好的实验教学秩序，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本科专业实验教学环节的管理。 

3． 定义 

3.1    实验选修课：按照培养学生的目标和要求，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完善学

生知识结构而开设的供学生选读的实验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拓宽知识面，同时满足有不同兴趣、爱好与特长学生的需要。 

3.2    实验指导能力拓展训练：为拓宽和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实验指导范围以

及实验指导能力，对非本人指导的实验课程进行教学培训。 

4.  职责 

4.1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根据学校本科教学计划，联合教务处组织学

院(部)、实验中心（室）做好制（修）订实验教学大纲工作，并负责全

校实验教学大纲的汇编工作，建立实验教学大纲数据库。 

4.2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负责建立实践教学管理系统平台，并根据

《教学便览》和《上海海事大学教学执行计划》维护完善实验教学计划

数据库。 

4.3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检查实验中心（室）的实验教学情况；组织

实验选修课的申报和开设工作。 

4.4 校教学督导组负责对实验中心（室）的实验教学环节进行检查和指导。 

4.5 学院（部）、实验中心（室）根据实验课程归口范围，组织相关专业教

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讨论、编写和审核实验教学大纲。 

4.6 相关任课教师负责实验教学任务通知书的填报、实验的指导、实验报告

的批阅；填写实验课程小结、实验成绩表、选留实验报告等，并报送相

应的实验中心（室）。 

4.7 实验中心（室）负责实验排课、实验准备、实验指导、实验室安全、实

验成绩登录、实验技术人员培训和实验室日志的填写等。 

5.     工作程序 

5.1    实验教学大纲编制及修订 

5.1.1   实验教学大纲编制及修订按照《课程教学准备与实施》程序 4.1.1 执行。 

5.2    实验指导书编写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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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实验指导书由相关实验室（中心）组织相应课程的任课教师和相关实验

技术人员共同进行编写和修订。 

5.3    实验教学准备 

5.3.1  程序流程图 

 

 

 

 

 

 

 

 

 

 

 

 

 

 

 

 

 

 

 

 

 

 

 

5.3.2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根据《教学便览》和《上海海事大学教学

执行计划》，将其中的实验教学部分的内容录入《上海海事大学实践

教学管理系统》，建立实验教学计划数据库，供全校师生查询。 

5.3.3  相关任课教师根据“上海海事大学上课时间表”填写“上海海事大学

实验教学任务通知书”，一式三份，交教学秘书处加盖学院（部）公

章。一份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留存，一份交相应的实验中心

（室），一份本人留存。在每学期的 19 周完成下学期实验安排。 

5.3.4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任务通知书”中的实验课程与实验项目必须

与实验教学大纲一致，如无实验教学大纲，或内容与实验教学大纲不

相关任课教师根据“上课时间

表”填写“实验教学任务通知

书”，一式三份 

 

各学院（部）教学秘书 

实验中心（室）进行排课，并在“上海海事大学实

践教学管理系统”公布 

实验室管理部门、各任课教师、校教学督导

组可在“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理系统”

查询实验课表 

有疑问

有疑问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根据《教学便览》和

《上海海事大学教学执行计划》，负责建立实验

教学计划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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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首先进行编写或修订相应课程的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大

纲的修订按照《课程教学准备与实施》程序 4.1.1 执行。 

5.3.5 实验中心（室）根据汇总的“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任务通知书”进

行排课，并及时将实验课表在“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理系统”公

布。单独设课的实验在学期结束前完成下一学期实验排课；非单独设

课的实验，开学后三周内完成本学期实验排课，有特殊情况的，必须

在实验开出前一周完成实验排课。 

5.3.6 实验中心（室）根据各门实验课的教学进度，及时做好实验准备工作。 

5.3.7 任课教师和学生通过“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理系统”查找实验课

程表。 

5.3.8 实验课的调课按照《教学准备与实施》程序执行。 

5.3.9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校教学督导组通过“上海海事大学实践

教学管理系统”,了解和掌握实验中心（室）各门实验课的教学进度，

进行实验教学检查和指导。 

5.4    实验教学实施 

5.4.1   程序流程图 

 

 

 

 

 

 

 

 

 

 

 

 

 

 

 

 

 

5.4.2   实验中心（室）根据实验课表做好实验准备工作，任课教师准时到实

验室进行实验讲习和指导。 

有疑问 

任课教师进行 

实验指导 

每项实验结束，批改实验报告，并根据实

验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实验考核根据实验

课程性质、特点、内容等由任课教师、实

验指导教师自定。

课程实验结束，填写实验课程

小结和实验成绩单，选留实验

报告，送各相关实验室保存。

实验中心（室）将实验成绩登

入“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

理系统” 

 

学生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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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每项实验结束，任课教师批改实验报告，并进行打分。实验考核根据

实验课程性质、特点、内容等由任课教师、实验指导教师自定。 

5.4.4   课程实验结束，任课教师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程小结”、“上

海海事大学学生实验成绩表”，选留实验报告，并送相应的实验中心

（室）保存,保存期为 5年。 

5.4.5   实验中心（室）及时将学生实验成绩录入“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

理系统”，供学生查询；单独设课的实验课成绩同时录入“教务管理

信息系统”。 

5.4.6   非单独设课的实验成绩应按一定比例计入课程总成绩。 

5.4.7   实验中心（室）及时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日志”，以备检查。 

5.4.8    教学资料的管理按《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5.4.9    实验教学的准备与实施必须遵循《上海海运学院实践教学工作的若干

规定》、《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守则》执行。 

5.5      实验选修课及教学实施 

5.5.1   程序流程图 

 

 

 

 

 

 

 

 

 

 

 

 

 

5.5.2   申请实验选修课的教师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选修开课申请表”，

经实验中心（室）主任、系主任、教学院长、实验室管理处审核签字

同意后，报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备案，同时填写“上海海事大

学实验教学任务通知书”，一式三份，一份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

科留存，一份交相应的实验中心（室），一份本人留存。 

5.5.3   实验中心（室）根据“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任务通知书”进行排课，

做好实验准备工作。 

5.5.4   实验教学实施按程序 5.4 执行，及时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日志”。 

任课教师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

选修开课申请表”经实验中心（室）

主任、系主任、教学院长、实验室管

理处签字同意后，报实验室管理处实

验室管理科 

任课教师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

学任务通知书” 

实验中心（室）进行排课，实验课表

在“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理系

统”公布 

实验教学实施按程序 5.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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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实验选修课的实施按《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选修管理办法》执行。 

5.6      实验项目开放 

5.6.1   程序流程图 

 

 

 

 

 

 

 

 

 

 

 

 

5.6.2    实验中心（室）根据开放实验项目、开放计划和指导教师配备情况，

提前 4周通过“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理系统”向全校学生公布实

验项目和开放时间。 

5.6.3    学生根据实验项目的开放时间，原则上在实验开出前 1周，完成上网

预约。并按开放时间进行实验，提交实验报告。 

5.6.4    实验教学实施按程序 5.4 执行，及时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日志”。 

5.7  实验教学督导 

5.7.1   程序流程图 

 

 

 

 

 

 

 

 

 

5.7.2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和校教学督导员根据实验中心（室）的实

验课程表进行听课等跟踪检查，并完成“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督导

情况记录单”，报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备案。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校教学

督导组根据实验课程表，对实验进行

听课、检查 

 

完成实验教学情况督导记录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留存，并

进行分析总结 

实验室中心（室）通过“上海海事大

学实践教学管理系统”提供开放实

验项目的课程表   

学生通过“上海海事大学实践教学管

理系统”进行自由选择实验 

实验教学实施按程序 5.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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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实验室管理处实验室管理科根据“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督导情况记

录单”反映的情况，进行分析、调查总结。 

5.8       实验指导能力拓展训练 

5.8.1    程序流程图 

 

 

 

 

 

 

 

 

 

 

 

 

 

 

 

 

 

5.8.2  实验中心（室）主任根据实验教学任务和实验课程分布情况，制定实验

技术人员（含新进实验人员）的实验指导能力拓展训练计划。 

5.8.3  参加训练的实验技术人员自行进行实验，完成实验报告和实验课程小

结，由任课教师批改实验报告，并进行打分。 

5.8.4  实验（中心）室主任不定期地对实验技术人员的实验指导能力进行考核，

不合格者重新进行训练。 

5.8.5  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参照《教职工培训工作》程序执行。 

5.9    实验教学安全管理 

5.9.1  程序流程图（附后） 

5.9.2  学生实验前，必须对实验的目的、要求、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规

程进行预习。进入实验室听从实验指导老师的安排。 

5.9.3 学生第一次进入实验室实验，指导教师必须宣讲实验室安全规则和实验

所用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 

中心（室）主任制定实验技术人员实

验指导能力扩展训练计划 

 

根据实验中心主任安排的计划，对相应

的实验课程进行实验，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由原课程的实验指导教师进

行评阅。批改实验报告，并根据实验评

分标准进行打分 

不合格 由实验（中心）室主任组织相关人员

对被考核实验人员进行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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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实验开始后，实验指导老师在指导实验的同时，巡视安全情况，完成实

验后，要求学生整理好仪器设备，切断电源、水源、气源，经实验指导

老师同意后，方可离开。 

5.9.5  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油、化学废液及时收取，定时送危险品仓库保存。 

5.9.6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立即停止实验，进行应急处理，镇定学生，有序撤

离。通知安全办、保卫处，校医院等部门；保护好现场，切断事故源，

进行应急处理(救人、救火、控制险情)；在专业人员指挥下，进行现场

清理；事故责任人写出事故经过，报安全办；安全办会同保卫处等相关

部门查清原因，宣布处理结果。 

5.9.7  实验室高压容器、起重机械等特殊设备的操作规程必须挂于显眼处，并

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校验工作按《仪器设备的校验与维修工作指导》

程序执行。 

5.9.8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严格按《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指导》

程序、《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和相应的操作规程执行。 

5.9.9  实验中心（室）必须把《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条例》挂于

实验室的明显处，并严格执行。 

5.9.9  及时填写“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日志”。 

6.     所属程序文件 

       实践教学准备与实施                           【SMU/B-JW/7022】 

7.     相关及支持性文件 

《课程教学准备与实施》                       【SMU/B-JW/7016】 

《教职工培训工作》                           【SMU/B-RS/6008】 

《仪器设备校验与维修工作指导》               【C2/SY-6010/00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指导》             【C2/SY-6012/002】 

《教学便览》                                 【C3/JW-7002/005】 

《实验教学大纲》                             【C3/JW-7016/015】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守则》                 【C3/SY-7022/016】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选修管理办法》           【C3/SY-7022/017】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档案管理办法》           【C3/SY-7022/018】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条例》       【C3/SY-7022/019】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C3/保卫04/007】 

8．    质量记录 



                        实验教学准备与实施           第 8 页， 共 9 页 

 

编号:C2/SY-7022/003                                              版号:07/01 

上海海事大学教学执行计划                     【C4/JW-7016/005】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日志                       【C4/SY-6012/006】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选修开课申请表             【C4/SY-7022/005】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督导情况记录单           【C4/SY-7022/006】 

上海海事大学学生实验成绩表                   【C4/SY-7022/007】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教学任务通知书               【C4/SY-7022/008】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程表                       【C4/SY-7022/009】 

上海海事大学实验课程小结                     【C4/SY-7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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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安全管理程序流程图： 

 

 

 

 

 

 

 

 

 

 

 

 

 

 

 

 

 

 

 

 

 

 

 

 

 

 

 

 

 

 

 

 

 

 

学生进入实验室 

开始实验前实验室人员为学生

讲解实验室的安全制度 

学生开始实验 

巡视安全情况 

查看水电、煤气和门窗

等，切断电源，清扫易

燃的纸屑等杂物，消除

隐患，（收杂废物，化

学废液） 

结束实验 

保护好现场，进行应急处

理(救人、救火、控制险情)

立即停止实验，进行应急处

理，镇定学生，有序撤离。

通知安全办、保卫处，校医

院等部门 

事故责任人写出事故经

过，报安全办 

安全办会同保卫处等相关

部门查清原因，提出处理

结果 

正常 

发生事故

在专业人员指挥下，进行

现场清理 


